
填 报 说 明
请报考者认真阅读以下填报说明，真实、准确、规范、清晰填写相关信息。

1.姓名：填写本人真实姓名，并与身份证登记姓名保持一致。
2.出生年月：按组织认定的出生年月填写。如1989年9月出生，填写为“1989.09”。
3.籍贯：按现行的行政区划填写，要填写省（自治区）、市或县的名称，如籍贯为科尔沁区填写“内蒙古通辽”，籍贯为奈曼旗填写“内蒙古奈曼旗”、籍贯为开鲁县填写“内蒙古开鲁”。
4.民族：填写民族全称（如汉族、蒙古族、回族等），按组织认定的民族填写，不能填写简称。
5.政治面貌：填写中共党员、中共预备党员、民主党派成员、无党派人士、共青团员或群众。
6.参加工作时间：填写到月，按组织认定的参加工作时间填写，如2005年12月参加工作，填写“2005.12”。
7.全日制教育学历、在职教育学历：结合报考职位要求的学历条件规范填写。没有的填“无”。
8.全日制教育学位、在职教育学位：结合报考职位要求的学位条件规范填写，如“法学学士”、“理学硕士”、“文学博士”。没有的填“无”。
9.毕业院校、系及专业：严格按照毕业证书填写毕业的院校、所在系和专业，多专业的只填写符合报考职位要求的专业。没有的填“无”。
10.何时何种方式进入公务员（参公）队伍：进入方式在考录、调任、选举、军转安置、过渡、单独造册、公开选拔、其他中任选其一填写，时间填写到月，如2017.09考录。
11.现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级：填写本人现所在单位所任职务职级，如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民政局一级科员。
12.报考单位及职位：严格按照职位表填写。
13.简历：从大学阶段开始填写（基础学历为中专的从中专阶段开始填写），学习工作经历起止时间填写到月，填写应完整连贯，前后衔接，不得断开或空缺。与报考职位资格条件要求相关的工作经历应注明。如：

2006.09—2010.07 内蒙古民族大学物理学院物理专业

2010.07—2010.09 待业

2010.09—2015.10 通辽市科尔沁区教育局科员

2015.10—2019.06 通辽市科尔沁区民政局副主任科员

2019.06—至今   通辽市科尔沁区民政局四级主任科员       

14.奖惩情况：填写本人所获市级以上奖励，并注明奖励时间。
15.家庭主要成员：主要填写报考者本人的父母、配偶和子女的有关情况。称谓、姓名、出生年月、政治面貌、工作单位及职务要填写准确，称谓的写法要规范。
16.是否存在不得报考情形：打印后需本人手写签名确认。
17.现工作单位意见：所有报考者均需填写此栏，由报考者所在单位盖章。
18.主管部门意见：报考者工作单位有主管部门的需要填写此栏，由主管部门盖章。（无主管部门的此栏不填）
19.组织人事部门意见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同级组织人事部门盖章。
20.备注：注明以上栏目之外的重要信息，如具有相关行业资格证书，相关工作经历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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